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一、项目编号：1404992025AGK00445
二、项目名称：更换机关1号楼电梯项目
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唐县朝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

地址：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川里镇东苇子村村东200米
被投诉人1：长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地址：长治市英雄中路68号

被投诉人2：长治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地址：长治市潞州区太行东街406号

相关供应商：长治市万和通电梯有限公司

地址：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太行东街街道长兴中路31号气象局雷达楼
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更换机关1号楼电梯项目（项目编号：1404992025AGK00445)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  

投诉事项为：1.招标文件评审因素未细化量化。2.招标文件评审标准没有明确相对应。3.采购人、代理机构质疑答复没有详实可信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。
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十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投诉人提起的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。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受理后发现投诉人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，驳回投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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